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沪工质协（2016）第8号

关于评选2016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质量能手”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表彰和激励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和用户满意为质量最高标准的目标，实施“卓越绩效模式”，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并在城市建设和安全运行中取得卓有成效的先进个人，经研究决定，继续开展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质量能手”（简称：质量管理三类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会员单位按照申报条件，做好相关工作。

    二、有关局（集团、总公司）、相关协会、外省市驻沪办建管处、部属进沪企业，按照评选条件，好中选优，认真填写推荐意见，报送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三、无上级主管单位的企业可以直接报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四、2016年8月30日截止申报。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国华 周幼勤

电  话：021-53830006×60    Email:shqc2016@126.com   

地址：上海市普安路189号20楼       邮编：200021
附件（可在www.gczlsh.com网上下载）：

1、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评选办法及其申报表

2、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评选办法及其申报表

3、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评选办法及其评选申报表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2016年6月30日

附件1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表彰企事业高层领导加强科学管理，创导质量诚信，提高经济效益和综合实力，提升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激励施工企业争先进、创一流，追求卓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是上海市工程建设企事业单位质量管理专业奖项。获得优秀推进者的企事业单位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质量安全、经营管理等方面应达到本市工程建设行业较高水平。
    第三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奖项每年评选一次。
    第四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 奖项评选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组织评选审定，并给予公布。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五条 本市和外省市、部属进沪施工企业从事建筑、公路、市政、管线、园林、水利和设备安装及装修装饰工程建设企事业的高层管理者，包括总经理、主管质量管理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以及外省市、部属驻沪办建管处的负责人等。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六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应在关注顾客及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营造授权、主动参与、创新、快速反应和学习的经营环境，完善组织的治理，评审组织的绩效，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卓有成效，所在单位须满足以下要求：

1、近三年未发生过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无违法行为；

2、近三年工程质量全部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并一次验收合格；

3、近三年连续获得市、区级各类质量奖项和荣誉称号，在近三年持续开展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获得优秀QC小组活动成果；

4、近三年竣工交付使用的工程未出现用户对工程质量的投诉情况；

5、基础管理工作扎实，专业管理和综合管理水平较高，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落实ISO9001质量认证，开展卓越绩效模式管理；

6、近三年企业产值利税率、资产保值增值率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在行业中达到较高水平。

第四章  申报方法
第七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名额每年控制在20名左右。
第八条 每年由企业组织评比、申报，上级单位推荐。

第九条 申报企业应如实填写“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申报表”，加盖公章后报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部门填写推荐意见同意后，报送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附电子版）。
第五章  评审纪律
第十条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以弄虚作假、行贿送礼等任何不正当手段骗取荣誉。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撤消申报和获奖资格。
第十一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有关规定，严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撤消其评审资格。
第六章   奖  励
第十二条 获“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称号的个人，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发给奖牌和证书，并在网站、新闻媒体公布表彰。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2016年6月

表1

上海市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

申  报  表

优秀推进者：                     
企业名称：                       （公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职称
	
	工作部门
	
	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人电话
	
	传真
	
	邮编
	

	近三年获国家、市、区级各类奖项荣誉称号

（附复印件）
	时间
	获奖工程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近三年获各类优秀QC成果

（附复印件）
	时间
	QC小组名称
	QC成果
	颁奖单位

	
	
	
	
	

	
	
	
	
	

	
	
	
	
	

	
	
	
	
	


	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经历和事迹（1000字，另附页）



	申报企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部门（外省市沪办建管处）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表彰长期工作在技术质量管理工作领域，为企业质量管理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技术质量管理工作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是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个人专业奖项。
第三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奖项每年评选一次。
第四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奖项评选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组织评选审定，并给予公布。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五条 本市、外省市和部属进沪施工企业从事建筑、公路、市政、管线、园林、水利和设备安装及装修装饰工程建设企事业及各外省市和部属驻沪办建管处中从事质量管理的专职中层管理者、部门负责人等。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六条 从事技术质量管理工作五年以上，中级以上职称。
第七条 坚持“质量第一”方针，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在组织或实施企业在提高工程质量、满足用户需求、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
第八条 善于学习，结合企业实际，推广应用现代管理科学知识、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并在提高工程建设质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九条 工作认真，作风正派，秉公办事，具有较强的事业心。
第4章 申报方法
第十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每年评选名额控制在50名左右。
第十一条 每年由企业组织评比、申报，上级单位推荐。

第十二条 申报企业应如实填写“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申报表”， 加盖公章后报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部门填写推荐意见同意后，报送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附电子版）。
第五章  评审纪律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以弄虚作假、行贿送礼等任何不正当手段骗取荣誉。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撤消申报和获奖资格。
第十四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有关规定，严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撤消其评审资格。
第6章 奖  励
第十五条 获“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称号的个人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发给奖牌和证书，并在网站、新闻媒体公布表彰。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2016年6月

表2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

申  报  表

申报人姓名                   

申报人单位                   （公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职称
	
	工作部门
	
	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传真
	
	邮编
	

	质量工作经历：



	历次获奖情况：



	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主要事迹：（800字以上，可附页）


	申报企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部门（外省市沪办建管处）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评选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和表彰长年奋战在第一线的施工生产领域，尽心做好本岗位工作，为提高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作出贡献的员工，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是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个人专业奖项。
第三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奖项每年评选一次。
第四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 奖项评选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组织评选审定，并给予公布。

第2章  评选范围
第五条 本市、外省市和部属进沪施工企业从事建筑、公路、市政、管线、园林、水利和设备安装及装修装饰工程建设等企业的管理人员、检验人员和一线员工。
第3章  评选条件
第六条 从事本岗位工作三年以上，为持续改进和提高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作出贡献者。
第七条 具有较强的质量意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掌握本岗位操作工艺和规范，积累丰富的操作实践经验，无不合格记录发生。
第八条 刻苦钻研，管理或生产岗位技术过硬，具有一技之长，在各类技术比武、岗位练兵、服务创优、立功竞赛中成绩优异。
第九条 热心传帮带，共同提高操作技能和水平，在提高部门管理、班组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第十条 善于学习，结合本岗位，运用质量控制和持续改进的方法解决施工操作中碰到的实际问题，成绩显著。
第四章  申报方法
第十一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每年评选名额控制在100名左右。
第十二条 每年由企业组织评比、申报，上级单位推荐。

第十三条 申报企业应如实填写“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申报表”。
第十四条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申报表”须经企业加盖公章后报上级主管部门，由上级部门填写推荐意见同意后，报送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附电子版）。
第五章  评审纪律
第十五条 申报企业要实事求是，不得以弄虚作假、行贿送礼等任何不正当手段骗取荣誉。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撤消申报和获奖资格。
第十六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有关规定，严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撤消其评审资格。
第6章   奖  励
第十七条 获“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称号的个人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发给奖牌和证书，并在网站、新闻媒体公布表彰。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2016年6月
表3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

申  报  表

申报人姓名                   

申报人单位                   （公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能手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职称/

工种
	
	工作

部门
	
	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

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传真
	
	邮编
	

	工作经历：



	历次获奖情况：

	工程建设质量能手主要事迹：（500字以上）



	申报企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部门（外省市沪办建管处）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2

